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3-041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洪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投票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讨论，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对 2023 年 1-6 月各项资产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88,860,063.98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表决结果为：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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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董事会秘书米粒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彭永森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1）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议程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公允地反映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
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公司代码：603737 公司简称：三棵树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棵树 60373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米粒 陈漳全

电话 0594-2886205 0594-2886205
办公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 518 号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大道 518 号

电子信箱 zqb@skshu.com.cn zqb@skshu.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820,848,704.53 13,748,910,463.20 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82,692,714.53 2,272,125,718.81 13.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735,909,725.48 4,706,889,046.77 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563,452.72 95,867,546.25 22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2,531,989.44 7,491,486.44 2,87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932,398.30 155,988,705.19 24.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9 4.82 增加 7.9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59 0.18 227.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59 0.18 227.7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5,16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洪杰 境 内 自 然
人 67.02 353,181,163 0 质押 43,453,94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62 61,237,310 0 无 0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44 18,106,420 0 无 0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64 8,666,637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中国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 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4 5,464,879 0 无 0

富达基金 （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其他 0.54 2,857,341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 券投资 基
金（LOF）

其他 0.52 2,724,78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
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9 2,062,236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生态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8 2,022,584 0 无 0

林丽忠 境 内 自 然
人 0.31 1,628,148 0 质押 3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 ，洪杰先生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 公司股东
林丽忠先生系洪杰先生之妹夫 。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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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有关

规定和披露要求，现将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1-6 月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情况
2023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573,590.97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546,260.06 万元，其他

业务收入为 27,330.91 万元。 公司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类别 产量（吨 ） 销售重量（吨） 销售收入（万元 ） 销售收入同比变化
家装墙面漆 190,342.07 203,360.22 120,876.06 11.29%
工程墙面漆 522,314.92 506,459.79 205,722.59 16.61%
家装木器漆 127.55 111.72 448.64 -14.97%
工业木器漆 1,023.60 804.14 1,535.67 -29.87%
胶黏剂 20,172.15 26,679.96 32,228.57 20.23%
基材与辅材 164,278.33 798,947.07 106,266.11 51.50%
精细化工小计 898,258.62 1,528,116.35 467,077.64 21.41%
防水卷材（m2） 41,414,275.50 35,396,248.09 55,418.17 32.57%
装饰施工 23,764.25 -24.40%
总计 546,260.06 19.29%

备注：2023 年 1-6 月防水涂料销售收入 40,737.14 万元， 根据销售场景分别计入家装墙面漆、
工程墙面漆、基材和辅材 6,658.61 万元、14,986.52 万元、19,092.01 万元。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类别 2023 年 1-6 月 平 均 单
价 （元/千克）

2022 年 1-6 月平均单
价 （元/千克） 1-6 月同比变动幅度 第二季度环比变化

幅度

家装墙面漆 5.94 6.40 -7.19% -2.00%
工程墙面漆 4.06 4.50 -9.78% -1.22%
家装木器漆 40.16 39.81 0.88% -6.79%
工业木器漆 19.10 21.51 -11.20% 1.53%
胶黏剂 12.08 12.13 -0.41% -0.17%
基材与辅材 1.33 1.50 -11.33% -4.38%
防水卷材（m2） 15.66 16.38 -4.40% -0.32%

备注：1、同比：家装墙面漆、工程墙面漆、工业木器漆、胶黏剂、基材与辅材、防水卷材单价同比
下降的原因是根据外部原材料价格变化进行的产品价格策略调整和产品结构变化；家装木器漆单
价同比上升的原因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2、 环比：家装墙面漆、工程墙面漆、家装木器漆、胶黏剂、基材与辅材、防水卷材单价环比下降
的原因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工业木器漆单价环比上升的原因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类别 2023 年 1-6 月平均采购

单价 （万元/吨 ）
2022 年 1-6 月平均采
购单价 （万元/吨 ） 1-6 月同比变化幅度 第二季度环比变化

幅度
乳液 0.52 0.70 -25.71% -1.89%
钛白粉 1.32 1.69 -21.89% 8.80%
颜填料 0.06 0.07 -14.29% -14.29%
助剂 1.55 1.85 -16.22% 0.00%
树脂 1.58 2.07 -23.67% -3.11%
溶剂 0.50 0.60 -16.67% -14.55%
单体 0.80 1.39 -42.45% -23.66%
沥青 0.36 0.36 0.00% 0.00%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

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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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反映本公
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拟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现将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情况概述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讨论，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
（二）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对 2023 年 1-6 月各项资产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88,860,063.98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计提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72,693,398.71
其中：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57,700,827.81
应收票据减值损失 -4,838,767.85
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 19,831,338.75
资产减值损失 16,166,665.27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 995,110.02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7,716,835.50
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损失 -2,545,280.25
合计 88,860,063.98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3 年 1-6 月累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88,860,063.98 元， 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影响数为 88,860,063.98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我们未发现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
成果。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
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3-044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下简称“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至 8 月 18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zqb@skshu.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于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公司《2023 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洪杰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米粒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朱奇峰先生
独立董事：朱炎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8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一）至 8 月 18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skshu.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漳全

电话：0594-2886205
邮箱：zqb@skshu.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3-050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希荻微”）股东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泓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泓璟”）持有公司股份 30,328,6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1%。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
售。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收到宁波泓璟出具的《关于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

计划的告知函》，宁波泓璟对公司前景持续看好，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2,274,51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8,183,0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2%，减持期
间为本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4,091,505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减持价格按照市场
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梅 山保税 港
区泓璟股 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 上 非 第 一 大
股东 30,328,641 7.41% IPO 前取得 ：30,328,64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
日期

宁波梅 山保税 港
区泓璟股 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106,140 3.20% 2023/2/21～2023/7/
27 20.43-27.49 2023/1/31

注：
1.2023 年 2 月 21 日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期间， 宁波泓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106,140 股，减持价格区间为 20.52 元/股~27.49 元/股，减持比例占该次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
本 405,307,014 的 2%，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9）。

2.2023 年 7 月 13 日， 宁波泓璟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0 股， 减持价格为
20.43 元/股，减持比例占该次询价转让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 407,027,857 的 1.23%，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6）。

3.上表中的减持比例系按上述两次减持总数量除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409,150,567 股计算，取小

数点后两位。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源

拟 减 持 原
因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泓 璟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合伙 ）

不 超 过 ：
12,274,516
股

不 超 过 ：
3%

竞价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8,183,011 股
大宗交 易 减 持 ，不
超过：4,091,505 股

2023/8/22 ～
2024/2/21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注：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 2023 年 8 月 4 日至 2024 年 2 月 2 日；
2.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宁波泓璟（以下简称“本企业”）作出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公司已作出申请发行
上市之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证券监管机构就公司发行上市申请作出审核决定期间（上述期间统
称为“锁定期”），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
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自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减持计
划，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

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605399 证券简称：晨光新材 公告编号：2023-026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00,978,45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00,978,45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4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7 月 8 日《关于核准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93 号）核准，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晨光新材”）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6,000,000 股，公司股
票于 2020 年 8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
138,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84,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8,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6,0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共涉及 3 名股东，分别为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丰投资”）、香港诺贝尔高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诺贝尔”）、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晨丰投资”）。 上述 3 名股东持有首次公开发行时限售股合计为 118,922,160 股，后因两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以上股东持有的限售股合计变更为 200,978,4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4.35%，上
述股份将于 2023 年 8 月 4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为 184,00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8,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6,000,000 股。
2021 年 8 月 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 184,000,000 股不

变，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118,922,16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65,077,840 股。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节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为授予日，向 46 名激励对象授予 84.00
万股限制性股票。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
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对象为 44 人，实际授予数量 81.00 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 184,000,000 股增加至 184,81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119,732,160 股，无限售
条件股份为 65,077,840 股。

202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增加股本 55,443,000 股。 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84,810,000 股增加至 240,253,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155,651,808 股，无限售条件股
份变更为 84,601,192 股。

2022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2.12 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240,253,000 股不变，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155,230,608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85,022,392 股。

2023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增加股本 72,075,900 股。 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
完毕 ， 公司总股本由 240,253,000 股增加至 312,328,9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201,799,79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110,529,110 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312,328,9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01,799,790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0,529,110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情况
建丰投资、香港诺贝尔和晨丰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期间发行人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
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建丰投资、香港诺贝尔承诺：“本公司作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在本公司所持
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减持发行人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等。 本公司在 3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要求；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
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公司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减持；本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由公司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计划；本公司通过除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以外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计划，并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建丰投资、香港诺贝尔承诺：“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
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持有发行人的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月；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上述限售股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本次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
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于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晨光新材本次限售股解禁并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00,978,45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4 日；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1 建丰投资 100,443,325 32.16% 100,443,325 0
2 香港诺贝尔 92,407,915 29.59% 92,407,915 0
3 晨丰投资 8,127,210 2.60% 8,127,210 0
合计 200,978,450 64.35% 200,978,45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01,799,790 -200,978,450 821,34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10,529,110 200,978,450 311,507,560
合计 312,328,900 0 312,328,900

注： 本次上市流通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解除限售条
件尚未成就的股份。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解

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8 日

A 股证券代码：688385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3-043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复旦微电”）股东上海政本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政本”）
持有本公司 49,592,8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73%；上海年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年锦”）3,971,714 股，占公司总股本 0.486%。 前述两企业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本公司 53,564,525 股，占总股本 6.559%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政本和上海年锦拟采用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两种方式减持
16,333,1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政本、上海年锦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出具的《关
于减持复旦微电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现就该股东的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政本企业管理 咨询合 伙企
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9,592,811 6.073% IPO 前取得 ：49,592,811 股

上海年锦企业管理 咨询合 伙企
业 （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971,714 0.486% IPO 前取得 ：3,971,714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上海政本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592,811 6.073% 上海政本及上海年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

为上海微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合
伙人均为上海颐琨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系一致行动人 。上海年锦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71,714 0.486%

合计 53,564,525 6.559%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 期 减 持 计 划 披 露
日期

上海年 锦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706,126 1.311% 2022/12/28 ～

2023/3/28 60.4-71.6 2022 年 12 月 23 日

上海政 本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574,459 0.315% 2023/4/24 ～

2023/7/22 56.08-60.01 2023 年 3 月 31 日

注：上海政本与上海年锦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共同启动之减持计划中，上海年锦减持计划未
实施，减持股数为 0。 详情可查阅 2023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持股 5%以上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时间
届满暨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
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 来
源

拟 减 持 原
因

上海政本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12,361,416
股

不 超 过 ：
1.514%

竞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12,361,416 股；
或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2,361,416 股

2023/8/22 ～
2024/2/22

按 市 场
价格

IPO 前取
得 资金需求

上海年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3,971,714 股

不 超 过 ：
0.486%

竞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3,971,714 股
或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3,971,714 股

2023/8/22 ～
2024/2/22

按 市 场
价格

IPO 前取
得 资金需求

注：
1、竞价交易减持的减持时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024 年 2 月 22 日）；大宗交易减持的减持时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8 月 3 日至 2024 年 2 月 3 日）。

2、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上述股份。
2、本合伙企业将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要求持有公司股份，并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于本合伙企业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承诺。
3、本合伙企业在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预期不低于首

发上市的价格，并按照相关的交易规则的要求进行减持。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和减持股份数量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
整。

4、上海政本与上海年锦单独或共同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时且仍为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时，本合伙企业至少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积极配合公司公告等信披露工作；本
合伙企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 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按照相关
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5、本合伙企业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
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6、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届时若修改前述减持规定的，本合伙企业将按照届
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之“五、重要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

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适用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1、本次减持计划系上海政本和上海年锦根据自身投资运作需求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复旦微电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2、上海政本、上海年锦所持有的股份尚处于质押状态中。
3、上海政本尚有部分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中。 相关事宜可查阅复旦微电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部分解除冻结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三） 其他风险提示
上海政本、上海年锦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300005 证券简称：探路者 编号：临 2023-032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宁波百益钎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百益钎顺”）函告，获悉百益钎顺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3,300,000 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 占其公告披露日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宁波百 益钎顺 管理 咨 询 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是 3,300,000 16.49% 0.37% 2023.3.8 2023.7.27 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合 计 - 3,300,000 16.49% 0.37% - -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股 ） 合计占所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合计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
和冻结合计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北京通域众合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51,691,257 5.85% 51,691,257 100% 5.85% 0 0.00% 0 0.00%

北京通域合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通
域高精尖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68,921,672 7.80% 0 0 0 0 0.00% 0 0.00%

宁波百益钎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015,809 2.26% 18,700,000 93.43% 2.12% 0 0.00% 0 0.00%

合 计 140,628,738 15.91% 70,391,257 50.05% 7.97% 0 0.00% 0 0.00%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电新 公告编号：2023-23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国家电网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3 年 7 月 28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 发布了《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十八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十九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单一来源采购）成交公
告》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 年新增第九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一次 35-110 千伏设备协议库存
招标采购）中标公告》。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
司、湖南长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湖南长高森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湖南长高成套电器有限公司分
别在组合电器、隔离开关、成套设备三大类产品招标中中标。 在上述招标项目中，四个全资子公司

合计中标 25,356.39 万元。
一、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详细内

容请查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和本次中标的意义
本次四个全资子公司上述中标金额合计人民币 25,356.39 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合并营

业收入的 20.73%。签署正式合同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3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中标风险提示
合同的执行期限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高电新科技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3-069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

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股份为 127,591,44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4.79%。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3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核准情况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或“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84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5,318,350 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限售股股份登记及锁定期安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59,730,481 股， 已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份性质均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锁定期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 （月）

1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139,038 36

2 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贵州铁路人保壹期壹号
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5,080,213 6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315 6
4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315 6
5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43,315 6

6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分 红 -团 体 分 红 -018L-
FHO01 深 5,347,593 6

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稳得盈两全保险(分红型) 3,743,315 6

8 榆林市煤炭资源转化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78,074 6
9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951,871 6
10 烟台蓝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98,395 6
1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29,946 6
1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839,572 6
13 烟台山高致远私募 (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43,315 6
14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3,743,315 6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67,914 6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39,037 6
17 UBS AG 7,593,582 6
1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78,074 6
19 贵州省金产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7,282 6
合计 159,730,481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159,730,481 股 A 股股份，新增股份性质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

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62,934,983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较本次非
公开发行后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对该类股东

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127,591,4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9%，占现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 29.90%。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18 名，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 售 股 股 份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可 解除限 售
股份数量 （股）

1 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贵州铁路人
保壹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5,080,213 0.59% 5,080,213

2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315 0.43% 3,743,315
3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43,315 0.43% 3,743,315
4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43,315 0.43% 3,743,315

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O01 深 5,347,593 0.62% 5,347,593

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稳得盈两全保险(分红型) 3,743,315 0.43% 3,743,315

7 榆林市煤炭资源转化引导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278,074 0.50% 4,278,074

8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951,871 0.81% 6,951,871
9 烟台蓝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898,395 0.80% 6,898,395
10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29,946 1.30% 11,229,946
1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9,839,572 3.46% 29,839,572

12 烟台山高致远私募 (投资 )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743,315 0.43% 3,743,315

13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3,743,315 0.43% 3,743,315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67,914 0.92% 7,967,914
1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39,037 1.41% 12,139,037
16 UBS AG 7,593,582 0.88% 7,593,582
1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78,074 0.50% 4,278,074

18 贵州省金产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527,282 0.41% 3,527,282

合计 127,591,443 14.79% 127,591,443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 占比 股数（股 ） 占比

1 限售流通股 436,238,486 50.55% -127,591,443 308,647,043 35.77%

2 无限售流通股 426,696,497 49.45% +127,591,443 554,287,940 64.23%

合计 862,934,983 100.00% - 862,934,983 1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证券对泰和新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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